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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補捐助民間團體辦理學前教育活動實施計畫 

                                               111 年 08 月 22 日奉市長核准後公布 

113 年 06 月 07 日修正第肆條第二點、第五點奉准後公布 

 

壹、依據： 

     中央對直轄市與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暨新竹市政府對民間團體

及個人補捐助經費作業規範及管考注意事項等相關規定。 

貳、目的： 

一、 鼓勵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暨民間團體辦理有關促進學前教育發展相關

活動。 

二、 提升幼兒受教品質，促進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知能成長，達成學前教育

優質品質目標。 

三、 提升幼兒福利，豐富幼兒生活經驗，達成學前教育優質照顧目標。 

參、補助對象： 

一、 本市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二、 以辦理學前教育或幼兒相關福利為成立宗旨且經核准立案之社會福

利機構或非營利法人團體。 

肆、補助標準： 

一、 每一計畫(除全額補捐助案外)必須有 20%以上之自籌款。 

二、 同一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一年度最高以新台幣 2 萬 5 千元為原則。 

三、 計畫內容需以本市教保服務人員或幼兒為活動主體。 

四、 計畫內容經費項目，倘含紀念品、自強活動、旅遊(健行) 、聚餐、烤

肉、慶生宣導品、禮品、禮金、校際聯誼等實質屬康樂性質、場地布

置性質及雜支性質項目及屬各教保服務機構例行辦理活動等不予補

助。 

五、 申請補捐助之計畫具公益性質之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團體不受一年

度以不超過 2萬 5千元之規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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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補助內容： 

一、 辦理促進學前教育發展相關活動等案。 

二、 辦理促進幼兒福利發展、提升幼兒生活品質之知性、成長講座及其他

有益幼兒身心發展之公益活動或宣導等。 

三、 辦理教保服務人員進修研習、學前教育聯合展演、競賽等各項工作及

活動。 

四、 補助項目如涉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所規範之「平面媒體、廣播媒

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相關業務時，

受補捐助單位應填列「辦理政策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並通知本府。 

陸、申請應備文件： 

一、 申請函。 

二、 活動計畫及經費概算表(參考格式，詳如附件一)。若同一案件向二個

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

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三、 辦理具教育性質活動，應檢附課程表及講師資料(列於附件一表件中)。 

四、 其他： 

(一) 立案證明書影本。 

(二) 切結書(活動過程中不涉及廣告、推銷或其他商業活動行為) 。 

(三) 承辦類似活動成果報告及執行績效。 

柒、受理時間：活動辦理一個月前函送申請文件至本府辦理申請。 

捌、審核程序：  

一、 初審：由教育處業務承辦人進行初步審查。 

(一) 進行申請文件完備與內容詳實之書面審查，缺漏者要求補正;不

合格者函覆退回。 

(二) 擬定初審補捐助項目及金額。 

二、 複審：由科長、副處長、處長依層級就以下三點，確定補捐助項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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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一) 書面資料確實性。 

(二) 方案實需性。 

(三) 過去活動成果及執行績效。 

三、 核定：複審後，經會主計處等相關單位同意，單案計畫補捐助經費達

10 萬元以上者，須經市長核准。核准補捐助者，函請受補捐助單位於

活動結束後，掣據及檢附收支清單、各項支用單據、活動成果送府辦

理核銷。 

玖、經費核銷： 

一、 受補捐助單位應依計畫所定時間辦理完成，並於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

檢具下列資料辦理核銷(12 月份辦理之活動，應於 12 月 31 日前完成

核銷): 

(一) 領據正本(應詳填活動名稱、補助金額、具領單位、聯絡方式並註

明實報實銷等，並蓋用圖記、單位首長、會計(主計)及承辦等人

印章)。 

(二) 接受補捐助者，應檢附收支清單及各項支用單據辦理結報，於審

核後由本府留存。 

(三) 前項收支清單應詳填會計年度、補捐助計畫名稱、收支日期、摘

要、支出單據編號、金額。 

(四) 活動執行成果報告並註明實報實銷(成果報告需依補捐助單位所

提供之成果報告格式製作)。 

(五) 本府核定函影本。 

(六) 申請單位結算之經費或實際辦理活動內容，查有不合原申請計畫，

經本府審核退件者，申請單位得於 15 日內提出申復，申復未獲

同意者，逕由本府扣減或收回補捐助金額。 

(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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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單位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及講師鐘點費等涉及個

人所得者及保險，應負責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2. 若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捐助者，應於收支清單列明各

機關實際補捐助金額。 

3. 受補捐助經費於補捐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應按原計畫

補捐助比例繳回補捐助金。 

4. 受補捐助經費產生其他衍生收入(如門票或參加費等向參加

者收取費用)，則以收入金額按原計畫補捐助比例繳回補捐

助金，繳回金額以受補捐助總金額為上限。 

5.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及補捐助之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

信原則對依第一項規定所提出資料內容之真實性負相關責

任。 

二、 受補捐助單位逾期辦理核銷者，應敘明合理原因否則不予補捐助。 

壹拾、督導與考核： 

一、 受補捐助單位於計畫有所修正時，應於原計畫執行日前 15 日內函報

府同意後始得變更，逾期者本府得扣減或不予補捐助。 

二、 受補助單位若有濫用補捐助經費、虛報、任意變更計畫內容或進行商

業行為等不法情事者，本府當扣減或追回補捐助款項外，得視情節輕

重，對補捐助案件或受補捐助單位停止一年至五年補捐助申請。 

三、 本府得派員現場查核受補捐助活動辦理情形。 

壹拾壹、本計畫奉核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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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竹市 ooo 年度 ooo 活動 

       實施計畫(範例格式) 

一、 依據：oooooo 辦理。 

二、 目的： 

    

三、 主辦單位：oooooo 

四、 承辦單位：oooooo         

(承辦人聯絡電話:) 

五、 研習地點： 

六、 參加對象： 

七、 辦理日期： 

八、 報名方式： 

九、 錄取原則： 

十、 活動/課程表： 

時間 活動內容 人員資料 現職服務單位 

   

    

    

 

十一、 經費來源:由市府經費支應。 

十二、 附則： 

十三、 相關注意與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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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經費需求表： 

編號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單項總計 備   註 

1       

2       

3       

以上項目小計   

總  計  

 

承辦人：（請核章）        會計：（請核章）         單位負責人：（請核章） 

 


